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

关规定，作为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

加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现就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增补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因张木林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其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

人数少于《公司章程》规定之人数。根据规定，公司需增补 1 名独立董事。公司

增补一名独立董事，符合《公司章程》及其他法规的相关规定。 

经认真审阅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和候选资格等情况，未发

现其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况，也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认为本次提名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于扬利先生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能力与资格，提

名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于扬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在充分了解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

况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提名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1、经审阅本次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的学历、专业知识、技能、管理经验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

职责要求，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并

且禁入期限未满的情形，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推荐、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的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三、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延津年产 10 万吨高档挂面生产线项目”和“面粉自动输送

及智能烤房研发改造项目”，并将上述两个项目中剩余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

息收入用于正在建设中的遂平“日处理小麦 3000 吨面粉生产线项目”，上述事

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木林、舒畅、谭宇红、毛海英 

2019年 06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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